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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 2015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公告

(2016 年 11月 30 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福建省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监督试行办法》的规定，市审计局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资金和重点项目，突出“生态审计”主题，

组织了 12 个预算执行审计项目。

一、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总体情况

经审计，2015 年度市财政总收入 2002899 万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 100.04%，同比增长 1.15%。公共财政本级收入 1172008 万元，

比增 2.7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039451 万元,比降 1.23%。本级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834451 万元，比降 1.88%；政府性基金收入

454067 万元，支出 477598 万元，滚存结余 12457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 111332 万元，支出 93344 万元，滚存结余 197490 万

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464 万元，缴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

出。

从审计情况看，2015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

导下，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新常态，有为

应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总体趋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积极

组织财政收入，认真抓好财税改革，健全资产监管体系，实行国

企分类管理，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持续

提升民生福祉。但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年终罚没款专户余额 1485.55 万元及预算外非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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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余额 434.27 万元未及时上缴国库。现已将应缴未缴的资金

1919.82 万元全部缴纳入库。

（二）旧城改造专户安置房暂存款 174.96 万元及预算外专户

人才保障房暂存款 646.02 万元未上缴国库。现已将应缴未缴的资

金 820.98 万元全部缴纳入库。

（三）预算内以前年度土地出让金暂存 500 万元，未转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核算。现已根据审计决定转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核算。

（四）污水处理费、排污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城市公

用事业附加费尚有 753.90 万元未上缴国库。现已上缴国库。

（五）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存在未及时清理单位预算结转结余

资金、相关部门未将超过两年以上无特殊规定的结转资金未编入

下年度预算重新安排使用等问题。现已按审计决定要求，收回项

目结余及结转两年以上的项目资金 2465.25 万元。

（六）公有住房管理存在的问题。部分单位未将建成项目相

关数据纳入公房信息系统管理，未建立公有住房资产明细账，房

源调配手续不规范；剩余房源部分未移交市财政局、一些处于空

置状态未充分发挥效益、个别已入住未办理调配或借用手续。

（七）部门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财政预算指标实际下达超

预算批复、基本经费超预算支出、基本经费挤占项目经费、项目

经费预算执行率低、结余资金未充分发挥效益。

三、生态水域综合治理项目审计

此次组织了生态水域综合治理梧垵溪、港塔溪项目财政预算

投入资金审计调查，涉及 14 个部门和单位，实地走访调查 3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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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源、10个农业污染源及全流域周边生活垃圾(污水)污染

源，抽查审核 1个污水管道工程的结算造价。梧垵溪、港塔溪生

态流域通过河道清淤、生态护砌、拦污截污、景观绿化提升及污

染源排查销号等整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

题：

（一）工程进度方面。梧垵溪综合治理有 14 处征迁任务未完

成；相关治理工程在建项目 12 个，停工 8个，其中停工 1年以上

6个；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展缓慢。

（二）工程管理方面。部分工程项目未经预算评审先行施工

招标、设计未公开招标、工程施工合同部分条款与招标文件约定

不一致、河道整治和截污工程施工设计未有效衔接；港塔溪污水

管道工程审计决定核减造价 37.05 万元，审减率 2.03%；个别工

程项目违规变更监理人员，建设单位已根据审计决定对监理单位

处以 3万元违约金罚款。

（三）工业污染治理方面。污染源头日常监管不严，非法生

产点死灰复燃。区域性连片污染源尚未消除。

（四）畜禽退出方面。个别镇街存在畜禽退出补偿请款名单

与实际发放对象不一致等使用管理不规范问题，个别街道农业污

染源销号退出管理不到位，未进行建档造册。

（五）水体周边整治方面。垃圾清理不彻底，流域两侧多处

生活垃圾大量堆积，占用河道搭盖等违章建筑仍然存在，水质改

善不明显。

四、环卫保洁资金预算执行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 2015 年度城乡环卫保洁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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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审计调查，经调查市政园林局等5个市直单位及19个镇（街

道）、经济开发区的环卫保洁资金和 10 个责任单位的海漂垃圾治

理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延伸抽查 28 个村（社区）的环卫保洁资金

收支和工作开展情况、5 个近海海域监测点海水水质变化资料。

全年市财政预算安排全市城乡环卫保洁资金 26066.03 万元，完成

预算资金拨款 23284.85 万元。我市环卫保洁资金在促进城乡环境

卫生保洁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环卫保洁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部分镇街环卫完工项

目补助资金未及时拨付相关村（社区）、未按要求足额配套村级环

卫保洁资金；部分单位海漂垃圾治理资金利用率较低。

（二）环卫保洁工作管理不到位。部分单位保洁服务项目未

公开招标，签订的保洁合同不规范，环卫保洁工作存在未明确规

定保洁作业范围，未足额配备保洁人员，未建立环卫日常作业、

评比、考核、奖惩机制等问题；部分村收取的卫生费未能用于村

（社区）环卫保洁、垃圾收集工作；个别村收取的企业卫生费，

未纳入村级财会代理服务中心统一核算；工业、建筑等固废垃圾

无专门的处置场所，垃圾混合、随意倾倒现象严重，未按有关规

定开展执法处罚。

（三）环卫设施处置能力不足。全市转运站建设数量相对不

足，仅有一家专门处理垃圾的公司，未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垃圾处

理需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偏慢。

（四）部分近海海域发生赤潮灾害。

五、林业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 2015 年度林业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及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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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对 2015 年度支付的绿化工程项目

资金进行延伸审计，并就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管理情况及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拨付情况对部分镇（街道）进行调查了解。全

年财政预算安排林业支出 10640 万元，下达 12678.10 万元。完成

上级下达的造林绿化指定任务，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等指标

基本达到规划要求，基本能实现占补平衡，能够按规定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林木采伐总量控制在年度采伐限额之内。但仍存在

以下问题：

（一）个别项目经费超规定用途下达预算指标。

（二）个别工程招投标程序不合规，个别景观提升工程未公

开招投标。

（三）“市树市花”苗木后续管护不到位。

（四）部分镇（街道）未及时拨付、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基金。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 2015 年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进行审计。

审计重点为就业补助和残疾人事业的财政收支及相关经济活动，

并对部分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2015 年“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类中“就业补助”款收入 671.64 万元，各部门支出

593.38 万元；“残疾人事业”款收入 7617.86 万元，各部门支出

2809.52 万元。我市在就业补助方面基本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改善就业环境，支持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鼓励企业更多

吸纳就业，帮助困难群体就业，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服务体系，

在保障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就业和促进创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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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残疾人事业方面能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于发展残疾人事

业的各项支出，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但仍存在以

下问题：

（一）就业补助方面。未按上级文件要求出台相应实施意见

和配套政策，2014年至今未建立促进就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机制，

未实施贷款贴息政策；就业专项资金未能有效发挥效益；未配套

本级就业专项资金；违规改变就业专项资金用途，已根据审计决

定追回款项 1292.32 万元。

（二）残疾人事业方面。预算指标未及时下达；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不到位；重度残疾人居家养护家政服务管理不够规范，

存在未按政府购买内容提供服务、服务卡结算依据不真实等问题；

审计发现已死亡残疾人员补助仍在发放，现已对相关残疾人联络

员进行追责处理，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进行重新申报，并加强

残疾人数据滚动管理，健全考评管理机制。

七、公立医院改革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公立医院改革专项资金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

2014 年 9 月 1日起，晋江在市医院、中医院、安海医院、妇幼保

健院等四家市直医疗单位全面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2015 年度市财政共安排公立医院补助资金 11160.02 万元，经审

计核实，直接补助公立医院经费 9394.42 万元。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能从实际出发，借鉴各地改革经验，结合市情及卫生发展实际，

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将全市四家市直公立医院全部纳入，以“群

众得实惠、医者受鼓舞、医院添活力”为目标，稳步推进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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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医院改革经费指标与预算执行存在偏差。

（二）就诊费用控制效果不明显。

（三）医保、新农合报销比例未达到规定要求。

（四）转外就医比例偏高。

（五）医疗服务价格平移未达到 82%的要求。

八、龙湖镇东环主干道公路工程概（预）算执行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龙湖镇东环主干道公路工程项目概（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审计，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479.93 万元，工程预算控

制价为 2802.84 万元，送审结算造价为 2485.44 万元，均未超过

概、预算造价。存在以下问题：

（一）施工单位未按规定编制竣工图纸，建设单位未严格

把关，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送审结算资料不完整，造成工程

结算结果与实际存在差距。

（二）项目设计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未取得土地使用

证，未办理施工许可证，交工工作不规范，至审计期间尚未竣

工验收。

（三）工程结算送审造价2584.38万元，审减206.41万元，

审减率7.99%。审计决定要求建设单位扣减应付未付款项并追回

多付款项。

九、供水有限公司预算执行及其他财务收支审计项目

此次对晋江市供水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务

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截至 2015 年底，供水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显

示资产总计 39279.50 万元，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4902.92 万元，净

利润 750.69 万元。供水有限公司能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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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程建设，保障全市原水供应。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应收款项未及时清理、催收。部分应收款挂账十年以

上；个别自来水厂拖欠水费未按期还款，已无业务往来的企业水

费未清缴。

（二）长期股权投资东石水厂，已达十余年未体现收益。

（三）累计应收未收水费 4071.19 万元只在备查表登记未入

账，部分应收水费账实不符。

（四）资产管理混乱，部分已损毁、丢失、拆除的资产未进

行账务处理。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已出具了审计报告和下达

了审计决定书，依法进行处理，责令相关部门单位限期纠正，并

提出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和监督的审计建议；各相关部门、

单位高度重视审计反映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十、加强财政管理的审计建议

（一）强化预算管理。完善现行财政预算编制，落实零基预

算办法，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提升财政精细化管理

水平。抓紧清理结转结余资金，有效盘活财政存量，严格社保资

金管理，扎实做好监管工作，健全国有资本预算管理体系，提高

国有资本营运效益。

（二）严格资金管控。梳理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界

定各类资金使用范围，规范民生专项资金管理，健全绩效管理机

制。加强工程项目资金规模控制，依法依规组织项目建设，强化

工程结算评审，提升投入产出比例。

（三）加强公房监管。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规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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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配、移交手续办理及数据档案管理，强化资产管理部门协作

配合，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建立资产管理与工作目标挂钩机制，

明确责任追究，探索政府管理与市场购买服务相结合的路子，提

高管理单位运行效率。

（四）加快流域整治。明确阶段治理目标，倒排整治计划，

有效处理征迁问题，抓紧工程施工进度，提高工程建设标准。适

应生态环境要求，严把环境准入，控制工业污染源头，规范禽畜

退出结算补偿，全面管控农业污染，加快污水管网建设，大力整

治生活污染，清理河道违章建筑，强化水质监测，推进科学治水。


